	南京大学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申领表

	院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费卡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类型：
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称/职务
	身份证（护照）号
	发放金额
	个人所得税
	税后金额
	本人签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金额合计（小写）
	　
	　
	　
	　

	税前发放金额合计（大写）
	　

	发放类型及事宜（在以下栏目选择并说明）

	□讲座

讲座题目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听讲人数：____  地点：

□临时聘请劳务
从事何种劳务：

□专家咨询（ □通过会议形式；       □通过现场访谈或勘察形式；      □通过通讯形式(指信函或邮件等方式)）
咨询事宜：       

	工作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—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发放标准：

	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财务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

	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1、我校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

	      2、原则上应采用银行转账方式，本表用于特殊情况发放现金时签名使用，但仍需在网上进行收入申报。 

	      3、发放需严格按照《南京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》及《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等规定执行。


            4、所有栏目必填；课题负责人对经费使用的合法、真实、有效承担经济、法律责任，院系领导对经费使用承担监督和管理责任。
